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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关于刘爱国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

经研究决定：

刘爱国同志任古淮河·西游记文化旅游区管理发展中心主任；

郑东辉同志任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；

王晓雯同志任淮安报业传媒发展有限公司董事、总经理，免去淮安市广播电视台（淮安市广播电视传媒集团）副台长职务；

张文太同志任淮安市广播电视台（淮安市广播电视传媒集团）副台长，试用期1年；

杨晓钟同志任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，试用期1年；

栾  剑同志任淮安市文学艺术院院长，试用期1年；

倪  金同志任淮安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，试用期1年；

余  润同志任淮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，试用期1年；

杨继银同志任淮安兴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，试用期1年；

王余师同志任淮安民用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，试用期1年；

免去解满平同志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职务；

免去刘葆同志淮安报业传媒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；

免去黄广锁同志淮州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。

淮安市人民政府
2018年7月17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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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检察院，淮安军分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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